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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 104 學年度第十次系務會議紀錄 

 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8 日(星期五)中午 12 時 10 分 

二、 地點：園藝學系小視聽教室（A04B-301） 

三、主席：洪主任進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莊畫婷 

四、出（列）席人員：如簽到簿 

五、主席報告：略。 

六、上次討論事項： 

提案一：本系 105 年度教學訓輔經費第 1 期分配。決議：修正後通過，本系教師

指導碩士生及園藝實務專題生名冊，如附件…（略）；105 年度教學訓輔

經費第 1 期（會計年度 1-7 月）分配，如附件…（略）。 

提案二：修正本系教師聘任及升等之各類型評分表。決議：修正後通過，如附件…

（略），提送農學院審議。並請農學院和學校依不同升等特性（教學、

服務、研究）設計不同表格及配分比。 

提案三：推薦本系 104 學年度優良導師。決議：推薦張栢滄老師參加優良導師甄

選。 

提案四：農學院招生簡介修正本系招生簡介內容修正。決議：修正後通過，如附

件…（略）。 

 

七、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 

案由：本系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徵聘教師提名及排序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本校新聘專任教師甄選作業要點辦理（附件一，頁 1）及本校

1054000132 號簽陳（附件二，頁 2~4）辦理。 

二、 上述要點第五點：各系（所、中心）新聘專任教師，於國內外傳播媒

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，並由各系（所、中心）統一收件登錄。

各系（所、中心）應先經系所相關會議就應徵人員評定成績，原則上

提報三倍人選，併同未獲選人員，檢附「專任教師甄選人員名冊」及

http://www.ncyu.edu.tw/files/law2/personnel/新聘教師甄選作業要點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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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資料移送校級「新聘專任教師甄選委員會」議決二倍以上人選後，

再循提聘程序送交三級教評會審議。 

三、 本系新聘教師之應徵截止日，為本(105)年 4 月 5 日（附件三，頁 5~6）。 

四、 參與應徵者共有 7 位，應徵者資料如初審表（附件四，頁 7~13），餘

請傳閱。 

五、 依 104.11.4 及 105.2.4 人事室通知（附件五，頁 14~16），提名預定徵

聘人數三倍以上，並排序後，將甄選人員名冊（附件六，頁 17~18）於

4 月 12 日前送人事室。 

六、 如經審查資格不符者，請於甄選人員名冊備註欄註記具體原因。 

七、 專任教師甄選，請按優先順序於備註欄加註排列序號 1、2、3。 

決議： 

一、應聘本系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者有 7 位，經本系全體出席教師同意

以專案教師聘用新聘教師。 

二、依園藝加工專長資格審核以編號 1 號王鐘毅博士和編號 7 號詹國靖博士

兩位應聘者具有園藝加工及處理等二部分專長，但皆無專任教師兩年教

學經驗。 

三、簡報日期訂於 105年 04月 20日（星期三）13:20-15:20。 

四、每位應徵者報告 30分鐘，委員詢問 30分鐘，合計時間 60分鐘。 

五、當日簡報時間地點安排如下：1 號講者王鐘毅博士－13:20-14:20；2 號

講者詹國靖博士－ 14:20-15:20。地點：園藝學系大視聽教室

（A04B-303）。 

六、104學年度第四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預定 105年 04月 20日（星期三）

15:20召開。 

 

八、臨時動議： 

臨時提案一（郭濰如老師提案） 

案由：本系大學部二年級學生林靜妤和譚智丞 2 人要求以今年暑期到新加坡花

展擔任工作人員作為本系「校外實習」學分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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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依據本系現行課程標準，「校外實習」為必修課程，於二年級暑假期

間實施。 

二、 新加坡花展為學生告知將於今年暑假期間在新加坡舉辦之活動，並無

確切對口單位與其他相關資訊。 

三、 考量學生學習成效與安全，建議不同意接受林等 2 員之要求，並請其

另覓適當實習單位。 

決議：經全體出席教師不同意林靜妤和譚智丞 2 員以參加新加坡花展作為校外

實習之要求。 

 

九、散會：18 時 30 分。 


